
吉林省十三届人大五次

会 议 文 件 (五 十 三 )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

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

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:

现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来,代表建议办理情况,报告如下:

２０２１年,省政府共收到省人大交办代表建议２５４件,分别交

由省发改委等４３个部门(单位)和长春市等７个市(州)政府具体

承办.其中大部分建议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办理,共分办６６０件次,

目前已全部办结.据统计,代表建议涉及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

决的占３６６％;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占５５１％;因

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条件成熟后再解决的占５５％;所

提问题作为工作参考的占２８％.通过对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

反馈情况的统计,代表们对承办部门的办理工作基本表示满意.

全国人大转我省办理的８件建议已办结,经过沟通了解,代表表示

满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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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度重视,加强组织领导

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,把做好建议办理工作作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、推进依法行政、接

受人民监督、回应群众呼声的重要体现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改进

提高政府工作质效的重要途径.１月份,韩俊同志与部分人大代

表座谈,就政府工作征求意见.全省“两会”期间,韩俊同志深入代

表团与代表亲切沟通交流,对代表关心时事、围绕大局、贴近民生,

积极为政府工作出谋献策给予高度评价,要求省政府及各部门一

定要立足自身职能,把建议办理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

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结合起来,同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矛盾和

问题结合起来,同改进工作、健全机制、推动落实结合起来,努力将

有价值、高质量的建议转化为深化改革、破解难题、推动发展的政

策措施,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的助力和动力.８月份,韩

俊同志就跟踪梳理建议办理情况、确保办理效果作出批示.１１月

份,韩俊同志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,

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

神,要求建议办理工作要认真、细致、积极、到位.吴靖平同志也多

次强调,省政府各部门要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做好建议办理工作,并对

９月份王绍俭同志带队赴市(州)检查建议办理专门作出批示,要

求各有关部门务必按省人大要求做好准备工作.按照省政府领导

工作部署和要求,省政府办公厅对省政府系统所有建议办理结果

和落地生效情况逐一进行了详细梳理,形成了“２０２１年省人大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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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办理情况清单”,并报省政府.年底前,省政府常务会议还将听

取建议办理工作情况,研究部署相关工作.

省政府各承办部门把建议办理工作作为集中各方智慧、改进

部门工作、提高工作质效的有效途径,积极采取有效措施,加强组

织领导、落实办理责任、提升办理质量,全力以赴做好建议办理工

作.省公安厅主要领导强调要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

和安全感作为建议办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着力解决实际问

题,在改进公安工作上下功夫;省财政厅、省市场监管厅、省林草局

等部门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;省教育

厅、省科技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水利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商务厅、省政数局等部门将建议办理工作纳入部门重点工作目

标责任制;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将建议办理工作与

机关内部绩效考核挂钩;省民政厅、省林草局、省中医药局、省退役

军人事务厅等部门通过召开厅(局)党组会、厅(局)长办公会、专题

交办会等方式,研究部署办理工作.

二、依法依规,确保规范有序

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各承办部门严格按照«吉林省人民政府办

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规定»,坚持“依法办理、协商办理,

接受监督、注重实效,分级负责、归口办理”的原则,依法履行承办

责任.为确保建议办理工作规范有序,省政府办公厅作为统筹指

导部门,印发了«关于做好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省政

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»,明确提出办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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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要求.省“两会”后,及时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分办方案,确保

每件建议内容都能得到充分办理.鉴于疫情形势,采取电话、微

信、传真、视频连线等多种形式落实承办任务,经过千余次反复协

商沟通,顺利将全部建议交办到位.

省政府各承办部门接到任务后,从讲政治、谋全局的高度,积

极配合、主动作为,基本建立了有领导专门负责、有专门处(室)统

筹、有具体人员承办的“三级负责制”,明确了办理、督办、审核、答

复、存档等各个环节的承办责任和目标要求.省生态环境厅编制

了办理工作流程图,形成工作模板;省农业农村厅实行分类交办、

跟踪督办和协调联办的“三办”工作机制;省交通运输厅按照“五

化”方式,实行定领导、定人员、定时间、定任务、定责任的“五定”管

理制度;省应急管理厅提出严把承办关、严把审核关、严把签发关

的“三严”和办理工作措施实、答复意见内容实、汇报情况依据实的

“三实”要求;省能源局采取“两注重、三结合、四步走”工作原则.

通过建立职责明确、流程清晰的工作机制,使得办理工作更加制度

化、规范化、合理化.

三、强化沟通,力求高效精准

省政府办公厅始终保持与省人大相关机构的密切沟通,针对

部分综合性、宏观性、敏感性建议,共同研究探讨合理有效的办理

途径和方式.切实加强与承办部门的沟通协调,及时了解建议办

理进展情况,帮助其解决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.

各承办部门高度重视与代表的联系沟通,在办理过程中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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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换意见建议,与代表在思想认识、工作实际和办理成效等方面形

成了良性互动.对于代表的建议,有条件办理和解决的,尽快采取

措施予以解决;因客观条件限制暂时无法解决的,将其列入下步工

作计划,创造条件,逐步解决;因国家政策规定不允许或超出本级

政府、本部门职权的,及时向代表说明原因,争取支持和谅解.由

于疫情影响,各承办部门在征得代表同意的前提下,分别采取面

复、电话、微信、视频连线等多种方式,及时对建议作出答复.如省

发改委针对内容相对集中的建议,灵活采取集中统一面复形式,现

场回复解答代表的诉求和疑问;省自然资源厅在办理工作中,充分

利用厅(局)长“直通车”与基层共同研究分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

因,举一反三,推动问题有效解决;省林草局邀请代表到局机关共

同参与办理工作;省卫健委、省中医药局针对代表提出的有关疫情

防控工作的建议,建立“快速通道”,本着“急事快办、特事特办”的

原则,第一时间办理答复;省文旅厅、省市场监管厅、长春市政府等

坚持协商在前、答复在后的原则,确保沟通顺畅、有的放矢.

四、督促检查,提升实际效果

省政府办公厅协同各承办部门切实把建议办理作为改进工

作、服务民生的契机,更好地与履行部门职责、完善相关政策结合

起来,采取切实有力措施,加大督查督办力度,力求做到办理一件

建议、服务一个群体、化解一系列矛盾、推动一方面工作.

各承办部门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召集相关部门、专家学

者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,在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,力求能够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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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可行、更接“地气”的解决方案和落实意见.如省科技厅对建

议办理全过程进行跟踪督办,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;省交通运输厅

对已办结的建议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,重点查看承诺事项落实情

况,促进问题实质性化解;省税务局通过“督查＋考核”方式,确保

办理各环节的质量和效果;省电力公司成立专门督查组,采取电话

督查与个别检查相结合、现场督办与跟踪督办相结合的方式,确保

办理工作取得实效;省人社厅把涉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

点问题作为办理工作重点进行多次调研;省教育厅通过建议办理

推动我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;省文旅厅

结合代表提出的加快红色旅游发展的建议,发布了“吉林省百佳红

色旅游地”,集中推出了３０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,启动了“初心如

磐 使命在肩”红色旅游推广暨红色旅游万人行活动;长春市政府

通过宋家明沟补水工程建设,有效解决了宽城区尚邻公园秋季水

系缺水问题.

２０２１年,省政府系统建议办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,这得益

于省人大的工作指导、代表的理解支持和各承办部门的辛勤努力.

同时,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,如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够、办理实效

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等.下一步,我们将努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,提

高办理质量和效率,推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.

吉林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２日印发

(共印１０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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